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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12 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3∶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12 月 6 日 

至 2023 年 12 月 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小木桥路 681 号上海外经大厦 20

楼第三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会议议程： 

一、报告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宣布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开始 

二、宣读和审议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三、股东发言、提问及解答 

四、大会进行表决 

五、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六、律师宣布见证意见 

七、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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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议事效率，以及股东在股东大

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要求，特制定如下会议须知：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股东代理人应提交对各项议案明确表明表决意见的授权委托书和持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出席股东大会。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

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应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或妨碍大会安全。 

五、股东大会设“股东发言”议程。股东要求大会发言，请于会议开始前向大会秘书

处登记，出示持股的有效证明，并填写“股东大会发言登记表”，由大会秘书处安排发言。

未登记发言而要求发言的，由大会秘书处视会议情况酌情安排。 

六、股东应在大会主持人点名后有序进行发言。发言内容应围绕股东大会的议案阐述

观点和建议，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 

七、大会主持人可指定有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会议不设辩论程序，

与本次会议议案无关或将泄漏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

人或其指定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八、股东应尊重他人，不打断公司有关人员的回答或其他股东的发言，否则以扰乱大

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议程处理。对于干扰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行为，大会秘书处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股东应听从会

议工作人员的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 

九、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也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

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

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十、股东大会现场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大会提问和发言，并按表决办法进行表决。 

十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投票时应当注明股东名称

或者姓名、所持公司股份数、股东代理人姓名。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对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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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的议案应逐项表决。在议案表决项下方的“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

方式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 

十二、不使用本次会议发放的表决票，或未填、错填、多选、字迹无法辨认、涂改的

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

“弃权”。 

十三、股东已经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对各项议案表决意见的，股东代理人只能按

照股东的表决意见投票，股东代理人更改表决票上股东委托表决意见的行为无效，其所持

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 

十四、表决结束后，请在“股东（或股东代表）签名”处签署本人姓名或委托人姓名，

未签署本人姓名或委托人姓名的，则作“弃权”处理。 

十五、大会审议议程结束后，停止发票；大会投票议程结束后，停止投票。 

十六、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至少有两名股东、一名监事、一

名律师监票。股东可现场举手自荐监票，若无人举手，候补名单由大会秘书处提供。投票

结束后，监票人打开票箱进行清点和统计，表决结果待逐项投票结束后由大会秘书处当场

公布。 

十七、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 2 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应由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十八、议案表决后，由大会秘书处宣布表决结果，并由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九、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礼品而侵犯其他广大股东的

利益。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 4 - 

议案 1：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现向各位股东和股东代表报告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请大会审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正式印

发，全面启动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独立董事职责定位、优化履职

方式、强化任职管理、改善选任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任务。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发

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相关配套制度，细化独

立董事制度各环节具体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8 月 4 日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要求上市公司在一年过渡期内，根据独立董

事改革的相关指导规则配套调整相关制度。结合上述要求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实际，公司

拟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全文修订。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全文已于 2023年 11月 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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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现向各位股东和股东代表报告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签

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请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黄府征〔2021〕

9 号），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长城华美仪器

化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华美”）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342-356 号、山西南路

10 弄 5 号、山西南路 22 号、山西南路 26 弄 1 号的四处相邻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本次房

屋征收单位为“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上海市黄浦

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二征所”），房屋评估单位为“上海房地

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面积测量单位为“上海宝源建设工程勘测有限公司”，系二征

所委托。 

经多次协商，目前已就征收补偿事宜基本达成一致，我司拟与房屋征收单位、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黄浦区 79 街坊（企事业单位）

结算单》（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根据补偿协议，我司及长城华美预计可获得该四处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合计为

185,308,877.14元，其中我司可获得 129,701,495.64 元，长城华美可获得 55,607,381.50

元，支付日期为协议生效后，公司搬离原址 90日内。 

上述事项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协议的签署与执行。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已于 2023 年

11月 2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6日 


